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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 出“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 目前，对诚信的 

理解存在两方面的偏颇：第一，把诚信仅仅理解为主观的道德规范，或者仅仅理解为外在的信用制度；第二，按 

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区分，把诚信局限在个人层面。其实，诚信本质上是一个由内在道德规范和 

外在信用制度相统一的文化理念；不仅个人需要诚信 ，国家、社会也需要遵守和维护诚信原则。所以，藉以中西 

方不同的理论资源和价值观念体系为基点，认为诚信建设必须从道德层面进入制度层面，最终上升到文化层 

面，由此，才能真正确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诚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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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诚信建设，是新形势下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客观反映，对引领社会 

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诚信”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之一。进行诚信建设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最关键是要树立科学的诚信观。诚信观是否科学的前 

提是如何理解诚信。但目前，我们关于诚信的理解还有待深入，不能受传统文化影响仅仅把诚信理解为道 

德行为规范，也不能受西方文化影响仅仅把诚信理解为外在信用制度，更不能割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 

个层面的内在联系，把诚信局限在个人层面。诚信不仅是道德领域的问题，也不仅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它本 

质上是一个文化领域的理念问题；个人需要遵守诚信原则，国家、社会也需要践行诚信原则。诚信是一个关 

于道德规范、信用制度和文化理念的集合概念。社会主义诚信价值观的确立，必须从道德层面进入制度层 

面，最终上升到文化层面，实现主观内在道德规范和外在信用制度相统一。因为作为道德规范的诚信观依 

靠内在约束机制的保障作用是有限的，它的适用范围不能超出熟人社会；作为社会制度的诚信观依靠外在 

约束机制在市场经济主导的陌生人社会中能够起到激励和制约作用，但随着信用交易规模的扩大，诚信风 

险不断增加，对诚信制度提出一系列挑战。诚信文化是一种集道德规范与信用制度相统一的软实力，是在 

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中形成的整个社会自觉遵守的意识形态。 

一

、 诚信与道德规范 

诚信作为主观道德规范，是中国传统文化规定和发展的结果。在古代先哲们那里，诚信曾经是一个具 

有本体论意蕴的范畴，<~Lie·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 

诚者人之道”。“诚”是天之理，是自然之法，而人作为诚者，效法天道，追求和实践天道是人的本性和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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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状态。诚作为道德范畴的明确表达体现在朱熹对诚的规定上。朱熹说：“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 

也。”[1]“真实无妄”表明诚从本体论向主体道德的转化。《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日：“信，国之宝也。”信，是 

国家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墨家也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 

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兼爱下》)王安石说，“人无信不立”(《辞同修起居注状·第四状》)。可见，信，不仅是国家 

的根本，更是个人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诚、信合为一个统一的范畴是隋唐前后的事情，人“虽有仁智，必 

以诚信为本。故以诚信为本者，谓之君子。以诈伪为本者，谓之小人”[2]。诚信是人人遵守的行为准则，作 

为道德范畴，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规定了传统社会的一切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人格模式的形成和 

发展。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从个人行为到国家原则，都直接化约为诚信道德规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 

种道德规范本源化的做法，是与当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相适应的，在国家兴旺、社会安定 

以及个人修身方面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最有效手段。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经济 

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结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熟人社会，政治结构是从血缘关系脱胎而来的 

宗法制度，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石是建立在人性的情感之上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商品流动和市场交换的需 

求，没有自主、自立的个体社会人格，更没有争取民主平等的权利意识，血缘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枢纽， 

伦理道德成为调节人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最有效手段。诚信所遵从的就是人性的情感结构，是重人 

情交往的社会关系中个体获得接纳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实践智慧。如吕方所分析的那样，“一个人只有诚 

信，才能在亲人、朋友、君臣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并获得生存的意义感，否则就是不忠、不孝、不义，就会被 

血缘群体所排斥，在关系社会中，这是令人恐惧的事，如欺君之罪是要杀头的。这样，在中国传统关系社会 

中，讲诚信完全是忠、孝、仁、义的事。忠就要是真的忠，孝就要是真的孝，言语发自内心，言行一致，这就是 

诚信”[3]。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人际交往和相互信任建立在熟人关系上，强调朋友情义，人们能够依靠 
一 种内在的约束机制来自觉维护和遵守诚信原则。这种诚信本质上是一种以私人关系为基础、基于个人 

道德自觉的人际信任，受等级思想和身份地位所影响，没有制度化的保证。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度的，不 

能超出熟人社会。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旦进入市民社会或市场经济为主导的陌生人社会， 

原有的诚信体系必然坍塌。就像美国学者福山指出的那样，中国“家庭内部往往有着坚韧的合作纽带，而 

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相对来说往往缺乏信任”[4]。这势必要求从外在制度来保障诚信，重塑诚信。 

因此，诚信必然要求从主观内在道德环节进展到客观外在制度环节。 

二、诚信与社会制度 

在现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建立，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的空前发展，交往的普遍化 

和国际化，道德规范的调节功能就大大减弱了，社会生活中甚至出现“诚信缺失”“道德滑坡”“道德沦丧” 

等局面。这说明如果仅仅依靠个体的道德规范来保障诚信、践行诚信的话，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因为道德 

规范调节的是个体内在的生命秩序，其发展和实现方式都是依靠个体的自觉和自律。个体作为人，其本性 

除了理性还有欲望，随着利益结构、生存环境和行为能力的变化，在一个开放的陌生人社会中，人性的弱 

点在利益驱动下就容易暴露出来 ，做出损人利己的不道德行为，破坏原有的诚信体系。因此 ，这势必要求 

从外在制度进行规范和保障诚信。 

从外在制度层面理解诚信，黑格尔通过区分伦理和道德的关系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解释架构[5]。他 

认为，道德属于个人生活的领域，与个人的修养、情操、禀性相关。伦理属于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是规范和 

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系列原则、规范和品性的总和。按照这种区分，诚信不属于道德范畴， 

而是伦理范畴，它处理的是社会性的东西，是调节人与社会、国家之间关系的外在规范，而不是主宰个人 

心灵的内在法则。这也是我们在柏拉图的四德(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近代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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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以及康德的德性论中始终见不到诚信影子的根本原因。因为诚信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和交往的伦理范 

畴，所以必须由包括法在内的刚性制度进行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诚信成为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有序运行的灵魂。各行各业依靠职业的自尊，强调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建立行会，由行规来保障 

诚信原则。如今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盛行，商品生产者之间经济交换活动增加，西方普遍建立起完善 

的信用制度，为社会交往提供确定的结构，以防止失信和无序的发生。从理论来源看，诚信作为社会制度 

源于西方的契约精神。早在罗马法中，为了保证国家贸易的发展就形成了遵守契约关系的诚实、守信等观 

念。在早期的宗教文化中，犹太教把“不作伪证”作为摩西十诫的重要戒律之一，后来的基督教上帝与人之 

间的契约信仰都可以说是西方社会诚信制度的来源。虽然契约精神本质上与人的本性相关，但无论性善 

还是性恶，都必须依靠完备的法律形式和社会制度来维护和保障人们的权利和自由，通过外在权威实现 

普遍性和平等性，这就使得诚信观念在西方发展为越来越完善的信用制度。 

随着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终结，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的诚信观念实现了从道德规范层面到社 

会制度层面的转变，建立起了相应的诚信制度，交往活动主要依据客观化的法律而不再完全依靠主观情 

感和个体道德意志。各级政府部门不断推进诚信制度化建设，出台行业协会商会诚信自律建设的意见，印 

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甚至也建立起相应的个人信用制度等等。但是在经济活动领域仍旧存 

在造假欺诈、尔虞我诈、损人利己等诚信缺失的现象。当然，这与我们处在社会转型期有关，相应的制度建 

设还不够完备。但如果我们放眼望去，即便是已经建立起十分完备的信用制度的美国，盗取信用卡、造假 

丑闻等也时常出现。可见，依靠外在的约束机制虽然能够在广泛意义上起到激励和制约的作用，但并不是 

万能的，随着信用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信用风险也不断增加，这是制度本身面临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 

键在于必须将制度的外在性和强制性与道德的内在性和自觉性统一起来，上升到文化理念，才能真正克 

服道德的主观性和制度的片面性造成的后果。 

三、诚信与文化理念 

诚信作为个体道德规范需要人们在平等条件下自觉遵守和维护社会关系，作为社会信用制度需要在 

各个层面实现规范和制约。因为作用机制不同，决定了它们各 自发挥功能的领域和范围具有相对狭隘I生 

和片面性。作为道德规范主要强调内在自觉，活动领域集中在个体主观领域；作为社会制度主要强调外在 

约束，活动领域侧重外在客观社会，于是，形成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按照主客统一的逻辑原则，任何 
一 个健全的社会，诚信观的确立都应该是内外互补和主客一致的，即诚信不仅是一种主观道德规范，也不 

仅是一种外在的社会制度，更应该是一种主客统一的文化理念。 

把诚信理解为文化理念的理论根据来自美国学者福山，他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中明确 

指出，诚信是一种文化。他主要从信用和社会资本相结合的角度，指出社会资本的多寡直接决定了社会信 

用的高低。所谓“社会资本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一个群体之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 

作的价值观或准则”[6]，它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不是依靠道德操守或外在制度获得的，而是建立 

在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基础上，经过历史积淀形成的，具有普遍的文化特性。我们知道，文化是人的存在方 

式和活动方式，是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形成的普遍的维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灵魂，是心理层面、观念层 

面和制度层面共同的东西。诚信作为文化，内在地包含着道德规范和社会信用制度，是外在约束机制和内 

在自律原则的统一。 

把社会主义诚信观上升为文化理念，就是要既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又依靠外在的制度保 

障，引发人们对诚信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养成自觉自愿遵守诚信的意识和习惯。具体来看，社会主义 

诚信观首先是外在制度和内在道德并重的文化形态。道德是一种内在制约机制，其“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 

律”[7]，有了道德的自律自觉，人才能真正成为具有诚信人格的人，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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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德规范是诚信文化的内在保证的话，那么，制度建设、法律建设以及相应完善的信用制度则是诚信文 

化的外在保障。外在制度可以弥补违背道德自律的缺陷，对道德上的损人利己的失信行为进行惩罚。内外 

合力，具有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诚信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之不仅成为社会活动和经济交往 

的行为准则，而且成为人们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追求。其次，社会主义诚信观是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统一， 

这是在弘扬传统和借鉴外来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诚信文化是一种集体本位的价值系统，个体 

的价值和地位都是由整体派生出来的，强调整体本位，忽略个体，只强调个人对国家和家族的义务，割裂 

了人格和权利应有的本质关系。西方价值观总的来看是个体主义的，在个人和整体关系中，强调个人是起 

点、核心和目的，但是这种强调个人利益、追求个人幸福的天然合理性和正当性难免会导致利己主义的价 

值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就表现为不择手段地赚钱。为了防止出现两种极端价值观念，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诚信观应该是一个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作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整 

体，强调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国家层面的诚信价值起到指引和形成合力的作用，社会层面的诚信价值起 

到社会导向和制度保障的作用，个人层面的诚信价值起到伦理规范和社会认同的作用。三者有机统一，凝 

聚全社会共识，建设一个包容的、发展的、开放的文化价值体系才能充分发挥引领社会、凝聚共识、促进发 

展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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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of Logical Link on the Socialist Integrity Value 

ZHANG Zongyan 

(College ofPhilosophy and Public dm z，也 0见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Abstract：Integrity is one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proposed on the 1 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At 

present，there are two kinds of misundeI．standing about integrity：first，integrity is simply understood as morali- 

ty，or simply understood as external credit system；second，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to dis— 

tinguish three levels，integrity in confined to an individual leve1．In fact，integrity is a code concept of morali— 

ty，social systems and cultural concepts．Not only individuals need integrity，the state，society also needs the 

principle of integrity．With the help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different t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value sys—． 

tems，the paper clarifies the research on the building of integrity value must be from morality to the system
， 

and eventually rise to the level of culture．Only in this way can we establish China socialist integrity value
． 

Key W ords：moral integrity；honesty and credit system；credit culture；socialist concept of hone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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